附件1

指南1
初创企业创新研发资助申报指南

一、初创企业创新研发资助条件

指围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互联网+产业等三次产业开展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创新创业所形成的产品。

1．重点支持域内高校师生、孵化器内的创新创业企业，企业注册成立不超过10年。

2．符合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和成都市先进制造业、互联网+产业发展政策。

3．产品近三年在我市首次（或首批）开发成功，并开始有市场销售或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较强。

二、资助额度

初创企业创新研发资助经费10万元。

三、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注册地、纳税关系在成华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同一单位只能申报一项研发补贴。

3．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联合开发的，由第一完成单位提出申请。

四、申报材料

1．初创企业创新研发资助申报书；

2．附件材料：

（1）单位资质证明性文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

（2）经审计的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加盖企业公章）；

（3）《企业科技项目情况表》、《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和上年度税务部门确认的纳税证明表；

（4）所申报产品知识产权归属和授权使用的证明文件、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最近两年内的查新报告等技术证明（说明）文件复印件；

（5）近三年的销售证明（如销售清单、销售合同等）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6）已获大赛优胜证明材料（据实提供）；

（7）与创投机构签署的投资合同及实际投资证明（据实提供）。

（8）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据实提供）
五、申报时限及渠道

申报节点为2016年9月30日。申报采用纸质材料受理。

六、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成华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产业科

受理地址：一环路东三段148号附3号楼202室

咨询电话：84313343

指南2

战略性新兴产品配套资助申报指南

一、战略性新兴产品…技术创新产品应满足以下条件
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价值、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显著作用、对行业技术进步具有重大影响，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重大技术创新产品。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省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和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含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软件、光机电、信息安全）、高端装备制造（含轨道交通、航空与燃机、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装备）、新能源（含页岩气）、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技术和现代农业等领域。

2．产品技术上有创新性和独占性，整体水平或某项核心技术水平国内领先，为在本行业或领域中的关键产品并能带动产业相关联产品发展；拥有产品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的相应知识产权或技术标准，权益清晰明确；质量可靠并通过市级（含）以上权威检测机构检测。
3．业具有较强实力的研发机构（中心）和稳定的新产品研发团队，在创新投入、研发管理、市场推广等方面具备良好基础和较强优势。

4．获得2015年度成都市科技局战略性新兴产品…技术创新产品立项的对象。

二、资助额度

战略性新兴产品…技术创新产品配套资助经费10万元。

三、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注册地、纳税关系在成华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同一单位只能申报一项配套资助项目。

3．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联合开发的，由第一完成单位提出申请。
四、申报材料

1．战略性新兴产品配套资助申报书；

2．附件材料：

（1）单位资质证明性文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

（2）2015年度成都市科技局战略性新兴产品…技术创新产品立项批复文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五、申报时限及渠道

申报节点为2016年9月30日。申报采用纸质材料受理。

六、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成华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产业科

受理地址：一环路东三段148号附3号楼202室

咨询电话：84313343

指南3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配套资助申报指南

一、资助对象

获得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且被成都市配套资助的奖项。

二、资助额度

按照逐级配套的原则，分别给予获奖项目一次性10万元的配套资助。
三、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在成华区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2．申报单位的获奖项目必须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且被成都市配套资助的奖项。

四、申报材料

1．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配套资助申报书；

2．附件材料：

（1）单位资质证明性文件（企事业单位法人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

（2）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的批复文件复印件，成都市配套资助批复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申报时限及渠道

申报节点为2016年9月30日。申报采用纸质材料受理。

六、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成华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产业科

受理地址：一环路东三段148号附3号楼202室

咨询电话：84313343

指南4

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配套资助
申报指南

一、资助对象

指获得国家相关部委批复的公共服务平台，且在2014--2015年度继续改扩建的项目。

二、资助额度

支持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继续改扩建项目，给予投资总额10%不高于20万元一次性的配套资助。
三、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在成华区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2. 配套资助项目应当是国家相关部委批复的公共服务平台且继续改扩建投资。
3. 申报项目名称应为国家相关部委批复的公共服务平台的名称。

4．同一企业法人机构在同一领域获批建设多类（个）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只能申请一类（个）配套资助。

四、申报材料

1．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配套资助申报书；

2．附件材料：

（1）单位资质证明性文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

（2）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复文件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3）改扩建项目投资的原始票据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4）其他资料（据实提供）

五、申报时限及渠道

申报节点为2016年9月30日。申报采用纸质材料受理。

六、联系方式 

受理部门：成华区经济和科学技术局产业科

受理地址：一环路东三段148号附3号楼202室

咨询电话：8431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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